
案由：學生成績通過改採「等級制」給分方式，修正「學則」第22、27、59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學生學業、操行成績均採

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

滿分、六十分為及格，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成

績採等級記分法，以 C-
為及格。 
性質特殊之科目，經院級

或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通過後，得採通過、

不通過之考評方式，通過

科目視同及格，不及格或

不通過科目不給學分；已

修習及格或通過之科目不

得重複修習，重複修習之

科目選課無效。 
有關成績等級制與百分制

分數對照相關事宜依本校

「學生成績作業要點」辦

理。 

第二十二條 學生學業、操行成績均

採百分計分法，以一百

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

格，不及格科目不給學

分；已修習及格之科目

不得重複修習，重複修

習之科目選課無效。 

一、因成績給分方式改變，新增

等級制記分規定。 
二、 新增性質特殊之科目，可採

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三、成績等級制與百分制分數對

照暨其相關事宜訂定於本校

「學生成績作業要點」之法

源依據。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

方法如下： 
一、每一科目之成績乘以

該科之學分數後累加

計算，為成績積分總

和。 
二、學期(不含暑修)修習

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

分總和，為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 
三、各學期(含暑修)修習

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

分總和，為學業平均

成績。 
四、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

績，為其畢業成績。 
前項學業成績之計

算，含不及格科目成

績。 
五、科目採通過、不通過

之方式評定者，僅列

計學分數，不列入平

均成績計算。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

方法如下： 
一、每一科目之成績乘

以該科之學分數後

累加計算，為成績

積分總和。 
二、學期(不含暑修)修習

學分數總和除成績

積分總和，為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 
三、各學期(含暑修)修習

學分數總和除成績

積分總和，為學業

平均成績。 
四、畢業生之學業平均

成績，為其畢業成

績。 
前項學業成績之計

算，含不及格科目

成績。 

  

對通過、不通過之科目，定義其

學分數暨平均分數之採計方式。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

採用百分計分法，學業成

績以七十分為及格；操行

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 
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

績採用百分計分法，學

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

格；操行成績以六十分

為及格。 

一、 因學業成績給分方式改變，

新增等級制記分規定。 
二、新增性質特殊之科目，可採

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成績採等級記分法，學業

成績以 B-為及格，操行成

績以 C-為及格。 
性質特殊之科目，經院級

或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教

務會議通過後，得採通

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通過科目視同及格，不及

格或不通過科目不給學

分；非經各學系、研究

所、學位學程同意已修習

及格或通過之科目不得

重複修習，重複修習之科

目選課無效。 
 

學業成績不及格之科

目不給學分；非經各學

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同意已修習及格之科

目不得重複修習。重複

修習之科目選課無效。

 

 

 


